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公务用车维修服务
采购项目综合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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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评分
	佐证材料对应页码

	1
	服务商资质
	具有汽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汽车维修二类或以上。
具有汽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汽车维修二类以上得20分。
具有汽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汽车维修二类得10分。
具有汽车维修行业主管部门核准的汽车维修二类以下不得分。
	20
	
	

	2
	交通便利性
	交通便利，场地距离我院较近。
场地距离我院行车距离5公里以内得   10分。
场地距离我院行车距离10公里以内得   7.5分。
场地距离我院行车距离20公里以内得5   分。
场地距离我院行车距离20公里以外不得分。
	10
	
	

	3
	拖车服务
	提供24小时免费拖车服务；
提供江门市市区（蓬江区、江海区和新会区）内24小时免费拖车服务得10分。
提供五邑地区内24小时免费拖车服务得15分。
不提供24小时免费拖车服务不得分。

	15
	
	

	4
	上门巡查服务
	每年派出专业技术人员上门对采购人车辆实施免费基础巡回检修服务。
承诺每年提供1次的巡回检修服务得5  分。
承诺每半年提供1次的巡回检修服务得  10分。
承诺每季度提供1次的巡回检修服务得  15分。
不承诺提供巡回检修服务不得分。
	15
	
	

	5
	价格得分 
	价格得分 =（最低投标价 / 被评分供应商投标报价）× 40	
（此项统一由设备和采购科计算）	
	40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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